
证券代码：688220� � � � �证券简称：翱捷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8

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15.00%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13.99%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

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91330100716105852F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无一致行动人。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17日收到股东阿里巴巴（中国）网络

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比例触及1%刻度的通知》，2025年11月6日至2025年11

月17日，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4,239,200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由15.00%减少至13.99%，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万

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

（万股）

变动后比例

（%）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阿里巴巴 （中

国） 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

6,274.5133 15.00 5,850.5933 13.99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

（请注明）

2025/11/6-20

25/11/17

合计 6,274.5133 15.00 5,850.5933 13.99 -- --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主动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前期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9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

影响。

4、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及相关承诺的情形。

5、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将继续督促股东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向投资者披露相关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002992� � � � � � �证券简称：宝明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5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7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表决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5年11月17日上午9:

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

2025年11月17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西部综合产业园宝明科技园B栋2

楼多媒体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军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4人， 代表股份92,663,90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232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4人， 代表股份91,735,10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719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0人，代表股份928,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3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3人， 代表股份943,39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1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14,5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0人，代表股份928,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35％。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均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提案1.00�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2,583,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8％；反对6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9％；弃权1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62,5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4352％；反对6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720％；弃权18,8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28％。

提案2.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2,614,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5％；反对48,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2％；弃权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93,7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7424％；反对4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304％；弃权1,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2％。

提案3.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2,600,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1％；反对45,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6％；弃权1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79,5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372％；反对4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700％；弃权18,8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28％。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提案4.01�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2,037,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37％；反对586,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33％；弃权3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6,6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5697％；反对58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2009％；弃权39,

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294％。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提案4.0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2,033,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00％；反对590,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69％；弃权3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3,2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2093％；反对59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5613％；弃权39,

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294％。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提案4.03�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2,033,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00％；反对590,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69％；弃权3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3,2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2093％；反对59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5613％；弃权39,

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294％。

提案4.04�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2,016,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09％；反对585,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23％；弃权6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5,5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3331％；反对58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1055％；弃权61,

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614％。

提案4.05�关于修订《防范大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专项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2,033,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99％；反对585,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23％；弃权4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3,1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1987％；反对58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1055％；弃权44,

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958％。

提案4.06�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2,055,7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36％；反对585,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23％；弃权2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35,1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307％；反对58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1055％；弃权22,

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638％。

提案4.07�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2,038,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47％；反对585,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23％；弃权3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7,5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6651％；反对58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1055％；弃权39,

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294％。

提案4.08�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2,016,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09％；反对585,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23％；弃权6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5,5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3331％；反对58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1055％；弃权61,

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614％。

提案4.09�关于修订《重大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2,038,1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47％；反对585,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23％；弃权3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17,5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6651％；反对58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1055％；弃权39,

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294％。

提案4.10�关于新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2,574,0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30％；反对27,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5％；弃权6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853,4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4706％；反对2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938％；弃权62,6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356％。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陈雪仪律师、杨博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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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1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决定于2025年12月03日

（星期三）14:30召开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现将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03日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03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12月03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11月26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

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西部综合产业园宝明科技园B栋2楼多媒体会

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提案类型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累积投票提案 √应选人数（1）人

1.01

《关于选举丁雪莲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累积投票提案 √

（1）上述提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3）公司本次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将按照《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以累积投票表决方式进

行。 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由其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办理登

记手续；由其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当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和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见附件2）办理登记手续；

（2）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

出席的股东代理人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

（3）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办理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

（见附件3），以便登记确认。 信函、邮件或传真需在登记时间内送达公司，并请进行电话确认。

（4）本次股东会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2、会议登记时间：2025年11月28日上午9:00-11：30，下午14:00-17：00。

3、登记地址：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西部综合产业园宝明科技园B栋2楼多媒体会

议室。

4、参加现场会议时，请出示相关证件及授权文件的原件。

5、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2）联系人：张国宏、蒋林

（3）联系电话：0755-29841816

（4）指定传真：0755-29841777

（5）指定邮箱：bm@bmseiko.com

（6）通讯地址：广东省惠州市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西部综合产业园宝明科技园B栋2楼

（7）邮政编码：516083

6、相关附件: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2：授权委托书；

附件3：股东参会登记表。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 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992，投票简称：宝明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

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

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

票。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

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12月03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

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03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

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 ）代表本人（单位）参加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受托人签名：

本人（单位）对本次股东会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选举票数

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1人 选举票数

1.01

《关于选举丁雪莲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

委托日期：年月日

注：

1、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为有效，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深圳市宝明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结束日。

2、本次提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请填写同意票数。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

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附件3：

股东参会登记表

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我单位（个人）持有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拟参加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股东姓名/单位名称：

股东账户：

持有股数：

联系电话：

股东名称（签字/盖章）：

注：请拟参加股东会的股东于2025年11月28日17:00前将回执传回本公司。 本回执剪报、复印、或

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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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11月17

日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11月17日以专人送达等方式向各位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发出。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名，实际出席董事8名。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军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暨补选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57）。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决定于2025年12月03日召开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股东会的通知详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

编号：2025-058）。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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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暨补选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辞职的情况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李云龙先生的书

面辞职报告，李云龙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其辞去董事职务后继续在子公司深圳市

宝明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安徽宝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职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李云龙先生离任未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

数，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日，李云龙先生持有公司6,812,000股股份，李云龙先生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

承诺事项，在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后，将继续遵守《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

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规定，并做好离任工作交接。 李云龙先生在任职公司董事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

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及董事会对李云龙先生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

的感谢。

二、关于补选董事的情况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规范运作，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公司于2025年11月1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名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提名丁雪莲女士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任期期限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丁雪莲女士当选公司非独立董事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

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李云龙先生出具的《辞职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丁雪莲女士，1978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 曾任上海祥纤贸易有限

公司采购员，深圳市正光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采购员，深圳宝明精工有限公司采购课长，深圳市宝明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采购经理、采购总监、监事会主席，合肥市宝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监事，上海宝明汽车科

技有限公司监事，惠州市宝明显示技术有限公司监事；现任惠州市宝明精工有限公司监事，赣州市宝明

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监事，深圳市宝明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监事，赣州市宝明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监事，

安徽宝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丁雪莲女士持有公司股份569,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1%。 丁雪莲女士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军先生的配偶系姐妹关系，丁雪莲女士与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巴音及合先

生系表兄妹关系。 除此之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其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亦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证券代码：688027� � � � � � �证券简称：国盾量子 公告编号：2025-061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4日（星期一）16:00-17:00

� � �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7日（星期一）至11月21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guodun@quantum-info.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

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10月18日发布公司2025年第

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

划于2025年11月24日（星期一）16:00-17:00召开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4日（星期一）16: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公司总裁应勇先生、财务总监谭琪先生、独立董事张珉女士、董事会秘书童璐女士（如有特殊情

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11月24日 （星期一）16:00-17: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17日（星期一）至11月21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

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guodun@quantum-info.com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证券部

电话：0551-66185117

邮箱：guodun@quantum-info.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601619� � � � � � �证券简称：嘉泽新能 公告编号：2025-106

债券代码：113039� � � � � � �债券简称：嘉泽转债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投资者GLP�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 I� Limited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8.64%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7.96%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一）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GLP�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

I�Limited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10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

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96），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GLP�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 I� Limited拟自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2025年11月11日～2026年2月11

日），计划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份数的3%，即不超过87,379,683股。

其中：在任意连续90日内，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即不超过58,

253,122股；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即不超过29,126,561股。 若在减

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回购注销等股本变动事项，

减持计划将进行相应调整。

GLP�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 I� Limited�于 2025年11月11日至2025年11月17日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19,811,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8%。 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从

251,780,000股减少至231,968,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8.64%减少至7.96%，其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 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万

股）

变动前比

例（%）

变动后股数（万

股）

变动后

比例

（%）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GLP�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

I�Limited

25,178.0000 8.64% 23,196.8300 7.96%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

2025/11/11-�

2025/11/17

合计 25,178.0000 8.64% 23,196.8300 7.96% 一一 一一

三、其他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属于股东减持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不涉

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688278� � � �证券简称：特宝生物 公告编号：2025-042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1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就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对董事会的授权，本次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

司章程》无需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相关情况

鉴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归属条件已经成就，本次归属

新增股份数量为1,389,480股。 上述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

记手续，并于2025年10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 本次归属完成后，公司股本总数由40,680

万股变更为40,818.948万股，注册资本由人民币40,680万元变更为人民币40,818.948万元。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4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5-039）。

二、修订《公司章程》情况

由于公司注册资本及总股本发生变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公司拟对

《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0,680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0,818.948万元。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40,680万股， 均为人民币普通

股。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40,818.948万股，均为人民币普

通股。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修订后的《公司章程》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予以披露。

根据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次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事宜无

需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等相关手续。 上述变更最终以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核准的内容为准。

特此公告。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688278� � � �证券简称：特宝生物 公告编号：2025-041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捐赠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1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捐赠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捐赠事项概况

儿童因生长激素缺乏所致的生长缓慢不仅会影响身高，降低生活质量，还可能导致不同程度的行

为适应障碍、认知障碍以及心理障碍等问题。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文件精神，帮助

更多患儿持续、规范地接受生长激素治疗，北京红心相通公益基金会发起了“益路相伴” 患者援助项

目，旨在向符合治疗条件、经济困难的患者提供援助，切实减轻患者的家庭经济负担。

公司自主研发的国家1类新药益佩生（怡培生长激素注射液），适用于治疗3岁及以上儿童的生长

激素缺乏症所致的生长缓慢。 为助力更多患儿实现规范治疗，公司决定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向北京红心相通公益基金会捐赠不超过4万支的益佩生，以及不超过66.16万元人民币的现金，用于支

持上述公益项目的开展。

根据《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对外捐赠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不涉及关联交易，同时董事

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捐赠范围内办理与本次捐赠相关事项。

二、本次捐赠的对象

北京红心相通公益基金会是在北京市民政局登记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社会性慈善组织，基

金会秉承“人道、博爱、奉献” 的红十字精神，持续开展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患者及家庭的援助工作，基

金会自成立以来先后开展了一系列公益援助项目，获得了来自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和广泛好评。

三、本次捐赠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捐赠是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回馈社会的具体举措。 本次对外捐赠的药品为公司自有

产品，现金来源于自有资金，不会对当期及未来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最近十二个月内公司对外捐赠情况

公司已于2025年3月8日披露了《关于对外捐赠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6）。 自2025年3月8

日披露至本公告出具日，除本次捐赠外，公司累计对外捐赠金额为8,115.54万元，主要捐赠给北京红心

相通公益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肝炎防治基金会用于公益援助、科学研究等活动。

特此公告。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601162� � � � � � � �证券简称：天风证券 公告编号：2025-069号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217号天风大厦3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95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830,534,56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024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庞介民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9人（现场出席2人，通讯出席7人），董事赵晓光先生、董事雷迎春女士、

董事潘军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董事会秘书诸培宁女士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15,457,795 99.6064 10,728,337 0.2800 4,348,430 0.113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200,334,

668

93.0009

10,728,

337

4.9803

4,348,

430

2.018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1/2以上通

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白宝宝、黄祯玮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出席/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君泽君（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的律师见

证意见

● 报备文件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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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四惠东四惠大厦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7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08,984,86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615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是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成湘均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其中独立董事唐朝云、许超线上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陈永倬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08,824,165 99.9231 123,300 0.0589 37,400 0.018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调整2025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24,620,746 99.3515 123,300 0.4975 37,400 0.151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所有议案全部表决通过；

2、本次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为：议案1；

3、议案1涉及关联交易，北京量子跃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量子跃动” ）是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为关联法人，公司与量子跃动及抖音等相关公司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量子跃动持有

公司表决权股份26,257,246股，已对此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尚红超、李紫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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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公司股东北京量子跃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量子跃动” ）持有掌阅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7,357,246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6.23%。 上述股份均为协议

转让取得。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量子跃动持有公司股份26,257,24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98%。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5年7月25日，公司披露了《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公告》，公司股东量

子跃动拟在2025年8月18日至2025年11月16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合计不超过4,

388,968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2025年11月17日，公司收到了量子跃动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结果的告知函》，量子跃

动减持计划实施时间届满，减持期间内，量子跃动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1,1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25%。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北京量子跃动科技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27,357,246股

持股比例 6.23%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协议转让取得：27,357,246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北京量子跃动科技有限公司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7月25日

减持数量 1,100,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1月4日～2025年11月4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1,100,0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21.61～21.82元/股

减持总金额 23,893,945.50元

减持完成情况 未完成：3,288,968股

减持比例 0.25%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

当前持股数量 26,257,246股

当前持股比例 5.98%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本次减持计划未设置最低减持数量和减持比例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掌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7日

信息披露

2025/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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